附件2
南昌大学2026年“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

候选人诚信承诺书

    本人：                 ，国籍：     ；护照号：         ，现正式申请2026年南昌大学“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  
在充分了解该项目申请要求和流程的基础上，为维护该奖学金项目的公平性、公正性和严肃性，本人郑重做出以下承诺，并自愿严格遵守：

  一、 材料真实性保证  
1.学历真实性：本人承诺提交的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或应届毕业证明/在学证明）真实有效，无伪造学历或学位的行为 。

2.成绩真实性：本人承诺提交的自本科阶段起的学习成绩单为就读学校官方开具的原始成绩，无篡改成绩、伪造课程记录的行为 。

3.身份真实性：本人承诺所持外国护照真实有效，符合申请资格中的国籍要求，无隐瞒双重国籍或不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国籍身份情况 。

4.文书原创性：本人承诺提交的《来华学习计划》由本人独立完成，内容真实反映本人的学习与研究意愿 。

5.推荐信可靠性：本人承诺所提交的两封推荐信由推荐人（教授或副教授）基于对我的了解真实出具，内容客观，非本人或他人冒名撰写。

6.语言能力真实性：本人承诺提交的HSK成绩报告或其他语言能力证明真实有效，无替考、作弊或使用虚假证书行为 。

7.健康与品行：本人承诺提交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表》由正规医院出具，结果真实；提交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真实有效，本人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

  二、 考试与申请纪律承诺  
1. 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南昌大学的规定。

2. 在申请过程中（包括在线系统填写、面试等环节），本人将如实回答询问，不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不作弊或协助他人作弊。

3. 本人理解并同意，南昌大学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有权对本人提交的所有材料进行核查。

  三、 违反承诺责任声明  
1. 如本人在申请过程中被发现提供任何虚假材料、不实信息或违反考试纪律，本人自愿接受以下处理：

    （1）立即取消“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的申请资格、复试资格或录取资格。

    （2）如已获得奖学金，南昌大学有权撤销已签发的预录取通知书及导师接收函，并上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取消本人的奖学金资格 。

    （3）自愿承担因弄虚作假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

2. 本人承诺所持护照有效期符合来华学习的要求，如因护照问题导致无法入学或办理签证，责任自负 。

本承诺书为本人真实意思的表达，一经签署，即具有约束力。

  承诺人（亲笔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